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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2年度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

第 2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2 年 12月 27 日(星期三)下午 2 時 30 分 

貳、 地點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2 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葉副主任委員兼召集人哲良            紀錄：莊皓翔 

肆、 出（列）席單位及人員：如後附簽到表 

伍、 會議結論： 

一、 歷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。 

    決  議：同意備查，並依管考建議辦理。 

二、 報告案：本會政府資料開放推動情形。 

    決  議：1.洽悉。 

2.請各業管單位就上架之開放資料集確認下列事項

，並由資訊推動小組彙整後；於一個月內，提供給

所有委員： 

(1)是否屬機器產生及機器可讀的資料集。 

(2)是否符合開放資料規則。 

(3)資料集的使用對象為何（政府機關、民間單位

、民眾）。 

(4)資料集更新頻率。 

三、 審議案：資料開放更動項目，提請審議。 

    決  議：1.有關政府採購法規解釋函令及相關函文資料集，因

新北市政府使用需求更動部分，請透過其他方式讓

該市府取得，該資料集不做更動。 

2.公共工程先期規劃階段節能減碳檢核表（102.1.3

）資料集下架案，請技術處於該平臺敘明爾後至

何處查詢後，再予下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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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委員發言紀要： 

一、 巫委員建緯： 

(一)會議資料附件 1的下載次數統計期間是否誤繕。 

(二)政府採購法規解釋函令及相關函文資料集看起來有人在使用

，如本次不依新北市政府需求更動，後續需透過其他方式提

供给新北市政府及其他需要單位。 

二、 謝委員淑姿： 

(一)系統介接方式有很多種，例如機器對機器，一般都是固定欄

位，但尚不清楚政府採購法規解釋函令的欄位是甚麼。 

(二)資料集確認事項請增加更新頻率。 

柒、 散會。（下午 3 時 30 分） 

 


